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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

赔偿范围不应及于后续报酬
———Z?司与 X?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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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要旨
委托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任

意解除权。 委托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条款不应视为对法

定解除权的排除。 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终止合同

后， 受托人仍可向委托人请求损害赔偿。 但其获得赔

偿的范围应以直接损失为限， 受托人的后续报酬并不

在损害赔偿的涵射范围之内。

案情简介
上诉人 （原审原告）： Z 公司

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X 公司

2016 年 9 月 1 日 X 公司与 Z 公司签订《委托服

务合同》，约定 X公司委托 Z公司代办租赁商业物业。

双方约定委托服务期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8月 31日止，服务费为每月 4万元。 并约定，除产权方

和转租方提前与 X 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外，X 公司

任何形式的违约或要求提前终止本合同的情形下，X

公司应支付在本合同提前解除后的剩余部分（剩余服

务期）Z 公司的服务费及损失作为违约金。 后 X 公司

作为承租方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

期限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后 X

公司因已连续亏损 3个月以上， 与出租方多次沟通及

友好协商签订《解约协议》，载明房屋租赁的终止期限

变更为 2018年 3月 8日。 2018年 1月 4 日，Z 公司向

X 公司发函，表示就 X 公司提出原合同委托服务期限

变更及 X 公司与出租方签订了《解约协议》的问题，认

为 X 公司明显属单方面违约，要求按照原合同约定支

付提前解约后剩余服务期的服务费及损失。 后 X公司

向 Z 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载明《委托服务合同》

于 2018年 1月 19日起解除， 并表示不同意继续支付

后续服务费。 现 Z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 X 公司向其

支付《委托服务合同》解除前的服务费及损失 224 万元

（2018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 每月 4 万元计算）。

裁判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 虽然 X 公司作为委托人可以随

时解除委托合同， 但解除合同前的服务费用理应支

付。 另因 X 公司行使了法定解除权， 对 Z 公司而言

确实存在损失， 综合考虑到 Z 公司、 X 公司之间委

托合同中委托的事项、 委托合同约定的期限、 已经履

行完毕的合同期间等因素， 酌情由 X 公司赔偿 Z 公

司损失 24万元。 Z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遂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Z 公司主张 X 公司支付合同解

除前的相应服务费用确有依据， 应予支持。 关于合同

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 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就

合同解除情形作出约定， 根据合同中“除产权方和转

租方提前与甲方 （即 X 公司） 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外，

……” 文义， 应理解为仅将出租方主动解约作为 X

公司承担责任的除外情形， 则因 X 公司解除合同给

Z 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故 Z 公司据此主张委

托人 X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就损失的具体数额问题，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基于解除委托合同而应承担

的民事赔偿责任， 不同于基于故意违约而应承担的民

事责任， 前者的责任范围仅限于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

失， 不应包括对方的预期利益。 因 Z 公司未能就其

实际损失提供证据加以佐证， 而其据以主张损失的计

算方式系双方在 《委托服务合同》 中关于 X 公司提

前终止合同的违约金条款， 亦非已实际发生的现实损

失， 故难以照准。 现一审法院对相应损失数额的酌定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审法院予以认同。 因此， 二审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意见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 Z 公司要求

X 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有无合同和法律

依据， 赔偿范围应如何确定。

委托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条款

并非对法定解除权的排除

我国 《合同法》 将单方基于解除权

的合同解除分为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

的合同解除 （《合同法》 第 93 条第 2 款）

和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的合同解除

（《合同法》 第 94 条）。 法定解除的原因

系由法律直接规定， 只要发生了法律规

定的这些情形当事人即可解除合同， 而

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 其中法定解

除权又进一步区分为一般法定解除权和

特殊法定解除权。 委托合同作为具有特

殊法定解除权的一类合同， 可以适用

《合同法》 分则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

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这是法定解除

调整模式在委托合同中的具体体现。 反

观本案中委托合同当事人的约定， 并非

对当事人抛弃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

仅仅是就委托人提前终止合同情形下，

受托人相应服务费损失如何进行弥补的

约定， 故本案中， 作为委托人的 X 公司

在涉案合同中无疑享有法定任意解除权，

其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不应认定构成违

约。 因此， 本案排除双方违约责任条款

的直接适用， 转而应考量合同解除后的

损害赔偿问题。

承认委托合同解除仍可赋予

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民法通则》 第 115 条规定， 合同

变更或者解除， 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

损失的权利。 《合同法》 第 97 条规定，

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

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从上述

规定可以看出， 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

的关系上， 我国采取的是并存主义， 即

承认当事人合同解除权与损害赔偿请求

权的并存， 这是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客

观要求。 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

与继续履行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属

于不同性质的权利。相对于后两种违约责

任形式，合同解除能迅速地了结当事人之

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但合同解除的直接效

果只在于迅速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对于解

约方的相对方因合同解除而发生的损失

并不是合同解除本身效力所及的问题，因

此仍然需要在合同解除之外另行配置损

失弥补机制。 在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人行

使解除权时， 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是合同

相对方获得利益填补之归责原则的体现。

因此， 在合同解除情形下， 受托人确因

委托人的可归责行为受到利益上的损害，

应赋予受托人损害赔偿请求权。

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损

害赔偿范围不应及于后续报酬

《合同法》 第 410 条明确规定， 当

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 如果合同解除

可归责于解除者， 解除合同者应承担损

害赔偿的责任。 行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

权以后的损害赔偿范围， 首先应当厘清

此处损害赔偿规定的缘由。 这一赔偿义

务作为任意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 既

非违约损害赔偿， 也非侵权损害赔偿，

是一种法定赔偿义务。 实践中对此种情

形下的赔偿范围通常有三种意见： 一是

履行利益， 二是信赖利益， 三是直接损

失。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上海盘起

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 （大连） 有限

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中的评述意见采

取直接损失的赔偿， 其认为这种赔偿责

任的性质、 程度和后果不能等同于当事

人故意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故司法

实践中通常以该案例为指导确定赔偿范

围， 即以直接损失为赔偿范围， 包括费

用损失和合同机会的损失。 但需要指出

的是， 对直接损失的赔偿不应包括合同

履行后的可得利益。

本案争议的焦点实质上在于受托人

在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 能否得以

请求报酬， 若得以请求报酬， 是否包括

任意解除后剩余服务期间的报酬。 如前

所述， 我国 《合同法》 第 410 条文义上

采用了损害赔偿构成。 同时， 《合同法》

第 405 条规定，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

的， 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 因不可

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 委托合同解除或

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 委托人应当向

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 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 按照其约定。” 实践中通常认为，

此处“相应的报酬” 指的是与受托人完

成事项的程度、 工作情况等相适应的报

酬， 并非是合同约定的全部报酬。 因委

托人任意解除合同并非可归责于受托人

的事由， 对于已履行部分的比例报酬，

受托人无须借助 《合同法》 第 410 条即

可请求， 故就本案中受托人 Z 公司对合

同解除前的相应服务费的请求应予支持。

但对于合同解除后直至约定合同期

满期间， 根据 《合同法》 第 405 条的规

定， 委托合同的报酬乃是以完成或部分

完成委托事务的处理为前提， 将来的报

酬尚未具备报酬请求权的发生要件， 委

托人并不存在此等报酬的给付义务。 同

时， 根据 《合同法》 第 67 条的规定，

“当事人互负债务， 有先后履行顺序， 先

履行一方未履行的， 后履行一方有权拒

绝其履行要求。 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的， 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

应的履行要求。” 因此， 受托人并未履行

剩余期间的受托事务处理义务， 委托人

得以援引 《合同法》 第 67 条的规定拒绝

受托人的报酬请求， 以报酬支付义务为

前提的履行利益构成， 会存在解释上的

障碍。 委托人除对受托人已履行的部分

给付报酬外， 对在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

情况下， 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受托人造成

的报酬减少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

在该领域内采用的仍然是报酬请求权构

成， 即以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原理作为给

付报酬的考量原则。 因此， 在现有法律

框架下， 以 《合同法》 第 405 条为解读

基础， 任意解除终止委托合同后的报酬

并不在报酬请求权的涵射范围之内。 而

《合同法》 第 410 条中提及的损失， 其本

质应该是任意解除而引起的报酬以外的

损失。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